
[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6年汕尾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及《2026年汕尾市家电以旧换新、
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广东省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工作部署，我局牵头制定了《2026年汕尾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及《2026年汕尾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以下合并简称《实施细则》）。现将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实施细则》制定的背景和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商务厅等8部门关于印发〈2026年广东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广东省商务厅等6部门关于印发〈2026年广东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要求，加力推进汕尾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进一步释放汽车、家电及数码产品消费潜力，推动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市商务局结合我市实际，拟定了《2026年汕尾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和《2026年汕尾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旨在通过明确补贴范围、标准、流程及责任分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确保政策实施高效、透明，切实惠及广大消费者及经营主体。
二、《实施细则》的起草经过
我局于2026年初启动《实施细则》起草工作。依据国家和省级政策框架，参照《2026年广东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2026年广东省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具体规定，结合汕尾实际起草了征求意见稿。
起草过程中，我局充分考虑了2024年、2025年促进汽车消费补贴措施的实施经验，优化了流程设计及风险防控条款。
4月1日，我局书面征求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市发展和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税务局、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实施细则》主要内容
本次起草的两份《实施细则》体例一致，明确汽车以旧换新及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实施时间、补贴标准与范围、申领操作流程、资金保障、责任分工及工作要求等。
（一）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明确政策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补贴范围与标准：
细分汽车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两类。报废更新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2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置换更新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最高补贴1.3万元。
申领要求：明确个人消费者申报渠道（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旧车持有时间要求（2025年1月8日前登记在名下）及所需材料清单。
资金管理：资金来源为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及省配套资金，实行事后清算。
（二）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实施细则主要内容
实施时间：全国统一的“6+4”类产品（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热水器、电脑；手机、平板、智能手表/环、智能眼镜）补贴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其他拓展品类另行确定。
补贴标准：统一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家电每件不超过1500元，数码及智能产品每件不超过500元。
操作流程：通过公开遴选确定参与企业，消费者在门店购买时直接享受立减补贴，企业先行垫付后向第三方运营平台申报核销。
监督管理：重点强化实名制管理、销售价格备案制度、物流配送监控及数字化监测预警，严防骗补套补。
四、《实施细则》对我市经济社会的影响
两份《实施细则》的出台，将有效激发汕尾市大宗消费市场活力。
1.拉动消费增长：通过财政资金撬动，激发居民对汽车、绿色智能家电及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直接促进社消零总额提升。
2.惠及民生：降低消费者购置新产品的成本，推动高质量耐用消费品进入居民生活。
3.规范市场秩序：通过明确企业遴选标准和价格备案要求，引导企业规范经营，防止“先涨后补”，营造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
五、《实施细则》的有关事项说明
两份《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实施时间为2026年1月1日（含当日，下同）至12月31日。相关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省对应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六、征求意见方面的情况
此处根据后续实际流程填入具体时间及反馈情况此处根据后续实际流程填入具体时间及反馈情况
4月1日，我局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相关单位意见。共收到市市监局和市政数局的反馈意见共2条，均已采纳。
